
102年端午節開始上系統作業 

一、每年 1月 10日發放支領月退休俸人員上半年(1－6月)月退休金-製作傳票(附明細

表)，逕入個人帳戶。(前一年 12月通知繳交個人戶籍謄本證明乙份) 

二、春節前 20日左右辦理退休人員聯誼會（發邀請函通知）。 

三、每年春節前 10日發放：(1)特別照護金－製作傳票(附明細表)，符合者依有眷者 23,0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單身者 14,000元標準發放，逕入個人帳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慰問金－----製作傳票(附明細表)，每人 1,500元，代扣

1-6月台灣銀行互助團體壽險保險費(分類人員)及公司互

助賻金(1-6月)，餘額逕入個人帳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年終慰問品－每人價值 700元台糖贈品券。 

四、每年端午前 10日發放：(1)特別照護金－製作傳票(附明細表)，符合者依有眷者 23,0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單身者 14,000元標準發放，逕入個人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慰問金－----製作傳票(附明細表)，每人 1,000元，代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-12月台灣銀行互助團體壽險保險費(分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員)及公司互助賻金(7-12月)，餘額逕入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帳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每年 7月 10日前發放支領月退休俸人員下半年(7－12月)月退休金－製作傳票(附明 

    細表)，逕入個人帳戶。(6月通知繳交個人戶籍謄本證明乙份) 

六、每年中秋節 10前發放：(1)特別照護金－製作傳票(附明細表)，依有眷者 23,0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單身者 14,000元標準發放，逕入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帳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慰問金－製作傳票(附明細表)，每人 1,000元，逕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人帳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每年 11月初，通知民國 68年年底以前退休，支領一次退休金，生活困難者，申請次 

年度特別照護金（檢附當月戶籍謄本，有眷亦需附）。 

八、月退年終慰問金春節前 10天入帳。【月退休金 25000元以下者才有資格。103/9來 

文規定】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